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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鸿日

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日达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鸿日达为

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强化子公司独立发展意识，鼓励其在

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，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东台润田精密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台润田”）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，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非流动资金贷款、承兑汇

票、保理、保函、开立信用证等授信业务。 

二、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

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预计情况如下： 

担保方 被担保方 
担保方持

股比例 

被担保方最近一

期资产负债率 

截至目前担保

余额（万元） 

本次新增担保

额度（万元） 

担保额度占上

市公司最近一

期净资产比例 

是否关

联担保 

鸿日达 东台润田 100% 50.47% 0 20,000 18.72% 否 

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。在此额度范

围内，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宜另行审议。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

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，并签署有关的合同、协议、凭

证等各项法律文件，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

总额度及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

同为准。对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总额范围之外的担保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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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东台润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981MA1X7TAH95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东台经济开发区东渣路东侧、东区四路北侧 

法定代表人：宋世勇 

注册资本：25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8年9月20日 

营业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精密电子元器件、电脑电子连接器、通信电子连接器、汽车电子

连接器、医疗电子连接器、家用电子连接器、工业机械电子连接器、汽车线束、

机械设备线束、塑胶五金制品、精冲模、精密型塑模、模具标准件的研发、生产、

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

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金属制品加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信用情况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东台润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不存在

失信或受到惩戒的情况。 

股权结构：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台润田100%股权。 

（二）主要财务状况 

东台润田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

总资产 60,672.44 41,478.36 

总负债 30,623.72 12,079.02 

净资产 30,048.72 29,399.34 

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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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25,407.53 20,432.11 

利润总额 587.90 2,402.88 

净利润 649.39 2,180.97 

注：以上数据已经审计。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担保事项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，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

际经营情况与资金需求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协议，具体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、担

保方式等内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。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

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，控制公司财务风险。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，

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东台润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资信状况良好，

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供反担

保。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，公司充分了解被担保对象的发展和经营状

况，对被担保对象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管控力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

股东的利益。本次担保额度系东台润田日常经营需求设定，能满足其业务顺利开

展的需要，促使东台润田持续稳定发展。经对东台润田资产质量、行业前景、偿

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，董事会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

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。 

六、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

本次担保事项经审议通过后，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2亿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.72%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

保事项，也未发生过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

失的情形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履行了必

要的审议程序，符合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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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

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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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

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晓涛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
